Xxxxxxx（有限合伙）之合伙协议


第三十七条  XXXXX

第三十八条  XXXXXX

第三十九条　本协议一式八份，合伙人各持一份，并报合伙企业登记机关一份，税务部门一份,其余留存合伙企业。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本协议自全体合伙人签署之日起生效。全体合伙人签署时间不一致的，其生效时间以全体合伙人中的最后一方签署为准。

本合伙人已对上述正文内容全部阅知，对其内容全部认可，无异议。同时，因全体合伙人分散各地，本合伙人认可全体合伙人分页签署的方式，无异议。
合伙人签署：
签署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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